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中簡字第2645號

原      告  何英蘭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王雲玉  律師

            張志銓

被      告  游炎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於民國111年6月8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台

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1所示之地上物拆

除）(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卷第23頁），並將該

土地騰空返還原告。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8,46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⑶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返還第1項土地

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41元。嗣經輾轉擴張、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如後述（卷第18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

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台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土地毗鄰之台

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台中市○○區○○段0

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0○00號房

屋）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房屋）。然被告卻堆置雜物於系

爭土地上，更有將如原證7（卷第185頁）所示編號A1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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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搭建

於建物外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

被告拆除上開地上物及移除雜物，並返還該土地(雜物部分)

（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且被告所有之仁和段34

5地號土地本得通行豐樂路8之2巷道路，被告並無通行系爭

土地之必要，系爭土地並無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

被告通行系爭土地充其量僅係為便利或省時，實非可作為被

告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縱使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此

亦僅在公法上原告所有權之行使應受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目

的之限制而已，被告如以原證7所示編號A1至A7所示水管、

電表占用系爭土地，顯非為通行必要而使用。再者，被告所

使用之如附圖所示Ａ部份，屬無權占用，而受有每月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141元（計算式：申報地價4,240×4×10%÷12

＝141，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自起訴時回溯前5年相當於租金之利益8,460元

（計算式：141×12×5＝8,460）。訴之聲明：⑴被告應將坐

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1編號Ａ部份之雜物（實際面積以地

政機關測量為準）移除，並將上開占用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

告。⑵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上空如原證7所示編

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

A7雨遮（以上A1至A7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拆除。

⑶被告應給付原告8,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⑷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返還第一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41元（卷

第189頁）。

三、被告之抗辯：系爭土地是建商即原告父親賣房時留給住戶使

用，自民國62年起至110年已48年皆做為巷道，供巷內12戶

住戶通行以連接豐樂路，已是既成道路。而位於巷道內被告

所有豐樂路8之12號房屋，是被告父親於63年9月14日購得，

被告自64年開始已居住於○○路0○00號房屋，並於87年6月

至9月間修繕，4個月期間，相關機具、磚塊、水泥、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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鋁窗等，都由該巷道即系爭土地進出，修繕完工後使用也無

人提出異議，原告於103年3月8日始分割繼承取得系爭土

地，雖保有所有權，但早已知悉巷道使用現況，並未提出異

議，被告本來就有合理使用該巷道之路權。原告主張被告於

系爭土地上堆置雜物、停放機車，是隨時可以移動，並沒有

侵占情事，而電表、信箱等皆是民生必需用品。原告請求被

告將上開地上物拆除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之行使權利，

已構成權利濫用。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法院之判斷：

（一）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房屋之所有

權人，原告所指被告置放雜物處為如附圖所紅色線與綠色

線之間，屬系爭土地之範圍內等事實，有系爭土地及系爭

建物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卷第45頁、47頁)、地籍圖

（卷第23頁)等資料在卷可參，並經本院會同台中市中正

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履勘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土地

複丈成果圖（即附圖）附卷可憑（卷第125至137頁），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

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並於現場履勘時（110年12月14

日）於系爭房屋屋後置有如原證4照片（卷第31頁）所示

雜物之事實，堪信為真實。

（二）按占有人無占有之本權者，為無權占有，而占有之本權可

為物權或為債權（如租賃、借貸等）。而以無權占有為原

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占有人對請求權人就其物有所

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請

求人於占有人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

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

則應認請求人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

1552號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

第2182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所有權人對於他人占有

所有物之事實，負有舉證責任，占有人則就占有之合法權

源，負有舉證之責甚明。經查，被告於審理中陳稱已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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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後之雜物移除。雖原告於111年4月19日提出書狀時陳稱

依111年3月17日至4月11日間被告占有爭土地之現狀(卷第

190頁)為如卷附之原證8照片所示(卷第217頁)。觀諸，該

照片所示系爭房屋屋後仍置有麻袋及少許空心磚。然被告

否認置有麻袋乙事，原告亦無從提出該麻袋為被告所置之

證明，自難認定被告現以麻袋占有系爭土地之事實。

 (三）次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

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土地所有權，除

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

下。民法第765條、第773條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查，如

他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亦為

民法第773條後段所明定。經查，依原告所提原證7照片所

示，固然原告主張之如聲明⑵原證7照片（卷第185頁）所

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

冷氣、A7雨遮等物，由該照片及如附圖所示，堪認該等物

品係存在於系爭土地上空。然查，系爭土地兩側建有12間

房屋（包括系爭房屋），該等房屋至少於63年間即存在，

且係原告之父親所建而出售，系爭土地至少自該時起即供

該12戶房屋對外出入所用等情，業據兩造陳明(本院111年

6月8日審理筆錄）。是以，上開12戶房屋之所有人雖未取

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然原告之父親於建屋、建售時，即以

系爭土地供上開12戶房屋出入之用，屬於該時出售該等12

戶房屋之買賣契約內容，自合於該時買賣該等12戶房屋買

賣契約當事人之真義。而原告係於103年間自其父親繼承

取得，系爭房屋係自原告父親處購買等情，亦據兩造陳

明，並有卷附之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可稽（卷第45頁）。

是原告雖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系爭土地卻無從為其

個人所使用，而負有供該12戶房屋出入使用乙情，堪以認

定。嗣於80年因系爭房屋後面道路（豐樂路8-2巷）之開

通，被告乃將系爭房屋之前門(即原大門)改為後門，並將

大門改為自豐樂路8-2巷出入（註：由照片所示僅有2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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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門方向，餘10戶則仍維原狀)，然此仍未變更系爭土地

供上開12戶房屋對外出入豐樂路使用之性質。是以，被告

所有如原證7照片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

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等物雖存在於系爭土地

上空，然卻無礙原告所有權之行使者，自不得排除之。是

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上開物

品，如其聲明第2項所示，於法即有未合，自無理由，應

予以駁回。原告聲請測量上開部分，亦無調查之必要，併

予敘明。

 (四）次查，系爭土地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已無從供

所有權人原告以個人目的所使用，雖被告已將系爭房屋大

門改向使系爭房屋之後面對面系爭土地，然仍未變更系爭

土地係供上開12戶房屋對外出入豐樂路使用之性質，業如

前述。則被告雖仍於後門置放少許空心磚(隨時可以移

動，非固定物)(原證8照片所示)，係方便供被告後門出入

之用，未改變使用系爭土地之方式，自非無權占有系爭土

地。另被告既未放置麻袋，亦如前述，則原告民法第767

條第1項中段請求被告移除上開雜物，並依同項前段請求

返還置有麻袋、空心磚之該部分土地，而為如其聲明第1

項所示，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再按，系爭土地既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原告雖

具所有權，然無從供其個人所使用，業如前述，而被告雖

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置放空心磚處及於系爭土空上空設有如

原證7照片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

5熱水器、A6冷氣、A7 雨遮等物，不論其使用之方式，是

否合於約定，然既有權使用，即未因之獲有不當利益可

言，是原告本於民法第179條而為如其聲明第3、4項之請

求，於法亦屬無據，自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六）末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

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查權利之行

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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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

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

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

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

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民事判例要旨參

照)。本件系爭土地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已無

從供所有權人原告以個人目的所使用，業如前述，原告主

張本件事實，情節實屬輕微，則有無上開權利濫用之情

事，即非無疑，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頂前段、中段及

第179條規定，為本件之主張如其聲明所示，均無理由，

業如前述，爰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添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6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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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中簡字第2645號
原      告  何英蘭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王雲玉  律師
            張志銓
被      告  游炎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於民國111年6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台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1所示之地上物拆除）(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卷第23頁），並將該土地騰空返還原告。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8,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返還第1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41元。嗣經輾轉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如後述（卷第18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台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土地毗鄰之台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台中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0○00號房屋）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房屋）。然被告卻堆置雜物於系爭土地上，更有將如原證7（卷第185頁）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搭建於建物外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上開地上物及移除雜物，並返還該土地(雜物部分)（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且被告所有之仁和段345地號土地本得通行豐樂路8之2巷道路，被告並無通行系爭土地之必要，系爭土地並無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被告通行系爭土地充其量僅係為便利或省時，實非可作為被告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縱使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此亦僅在公法上原告所有權之行使應受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目的之限制而已，被告如以原證7所示編號A1至A7所示水管、電表占用系爭土地，顯非為通行必要而使用。再者，被告所使用之如附圖所示Ａ部份，屬無權占用，而受有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41元（計算式：申報地價4,240×4×10%÷12＝141，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自起訴時回溯前5年相當於租金之利益8,460元（計算式：141×12×5＝8,460）。訴之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1編號Ａ部份之雜物（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移除，並將上開占用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⑵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上空如原證7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以上A1至A7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拆除。⑶被告應給付原告8,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⑷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第一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41元（卷第189頁）。
三、被告之抗辯：系爭土地是建商即原告父親賣房時留給住戶使用，自民國62年起至110年已48年皆做為巷道，供巷內12戶住戶通行以連接豐樂路，已是既成道路。而位於巷道內被告所有豐樂路8之12號房屋，是被告父親於63年9月14日購得，被告自64年開始已居住於○○路0○00號房屋，並於87年6月至9月間修繕，4個月期間，相關機具、磚塊、水泥、砂石、鋁窗等，都由該巷道即系爭土地進出，修繕完工後使用也無人提出異議，原告於103年3月8日始分割繼承取得系爭土地，雖保有所有權，但早已知悉巷道使用現況，並未提出異議，被告本來就有合理使用該巷道之路權。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土地上堆置雜物、停放機車，是隨時可以移動，並沒有侵占情事，而電表、信箱等皆是民生必需用品。原告請求被告將上開地上物拆除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之行使權利，已構成權利濫用。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法院之判斷：
（一）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所指被告置放雜物處為如附圖所紅色線與綠色線之間，屬系爭土地之範圍內等事實，有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卷第45頁、47頁)、地籍圖（卷第23頁)等資料在卷可參，並經本院會同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履勘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附卷可憑（卷第125至1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並於現場履勘時（110年12月14日）於系爭房屋屋後置有如原證4照片（卷第31頁）所示雜物之事實，堪信為真實。
（二）按占有人無占有之本權者，為無權占有，而占有之本權可為物權或為債權（如租賃、借貸等）。而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占有人對請求權人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請求人於占有人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請求人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2182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所有權人對於他人占有所有物之事實，負有舉證責任，占有人則就占有之合法權源，負有舉證之責甚明。經查，被告於審理中陳稱已將其屋後之雜物移除。雖原告於111年4月19日提出書狀時陳稱依111年3月17日至4月11日間被告占有爭土地之現狀(卷第190頁)為如卷附之原證8照片所示(卷第217頁)。觀諸，該照片所示系爭房屋屋後仍置有麻袋及少許空心磚。然被告否認置有麻袋乙事，原告亦無從提出該麻袋為被告所置之證明，自難認定被告現以麻袋占有系爭土地之事實。
 (三）次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民法第765條、第773條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查，如他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亦為民法第773條後段所明定。經查，依原告所提原證7照片所示，固然原告主張之如聲明⑵原證7照片（卷第185頁）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等物，由該照片及如附圖所示，堪認該等物品係存在於系爭土地上空。然查，系爭土地兩側建有12間房屋（包括系爭房屋），該等房屋至少於63年間即存在，且係原告之父親所建而出售，系爭土地至少自該時起即供該12戶房屋對外出入所用等情，業據兩造陳明(本院111年6月8日審理筆錄）。是以，上開12戶房屋之所有人雖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然原告之父親於建屋、建售時，即以系爭土地供上開12戶房屋出入之用，屬於該時出售該等12戶房屋之買賣契約內容，自合於該時買賣該等12戶房屋買賣契約當事人之真義。而原告係於103年間自其父親繼承取得，系爭房屋係自原告父親處購買等情，亦據兩造陳明，並有卷附之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可稽（卷第45頁）。是原告雖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系爭土地卻無從為其個人所使用，而負有供該12戶房屋出入使用乙情，堪以認定。嗣於80年因系爭房屋後面道路（豐樂路8-2巷）之開通，被告乃將系爭房屋之前門(即原大門)改為後門，並將大門改為自豐樂路8-2巷出入（註：由照片所示僅有2戶改大門方向，餘10戶則仍維原狀)，然此仍未變更系爭土地供上開12戶房屋對外出入豐樂路使用之性質。是以，被告所有如原證7照片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等物雖存在於系爭土地上空，然卻無礙原告所有權之行使者，自不得排除之。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上開物品，如其聲明第2項所示，於法即有未合，自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聲請測量上開部分，亦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次查，系爭土地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已無從供所有權人原告以個人目的所使用，雖被告已將系爭房屋大門改向使系爭房屋之後面對面系爭土地，然仍未變更系爭土地係供上開12戶房屋對外出入豐樂路使用之性質，業如前述。則被告雖仍於後門置放少許空心磚(隨時可以移動，非固定物)(原證8照片所示)，係方便供被告後門出入之用，未改變使用系爭土地之方式，自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另被告既未放置麻袋，亦如前述，則原告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請求被告移除上開雜物，並依同項前段請求返還置有麻袋、空心磚之該部分土地，而為如其聲明第1項所示，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再按，系爭土地既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原告雖具所有權，然無從供其個人所使用，業如前述，而被告雖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置放空心磚處及於系爭土空上空設有如原證7照片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 雨遮等物，不論其使用之方式，是否合於約定，然既有權使用，即未因之獲有不當利益可言，是原告本於民法第179條而為如其聲明第3、4項之請求，於法亦屬無據，自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六）末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查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本件系爭土地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已無從供所有權人原告以個人目的所使用，業如前述，原告主張本件事實，情節實屬輕微，則有無上開權利濫用之情事，即非無疑，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頂前段、中段及第179條規定，為本件之主張如其聲明所示，均無理由，業如前述，爰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添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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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中簡字第2645號
原      告  何英蘭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王雲玉  律師
            張志銓
被      告  游炎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於民國111年6月8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台
    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1所示之地上物拆除）(
    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卷第23頁），並將該土地
    騰空返還原告。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8,460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⑶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返還第1項土地之日止，
    按月給付原告141元。嗣經輾轉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
    聲明如後述（卷第18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台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土地毗鄰之台中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台中市○○區○○段000○號建物（
    即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0○00號房屋）之所有權人（下
    稱系爭房屋）。然被告卻堆置雜物於系爭土地上，更有將如
    原證7（卷第185頁）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
    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搭建於建物外牆。爰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上開地上物
    及移除雜物，並返還該土地(雜物部分)（實際面積以地政機
    關測量為準）。且被告所有之仁和段345地號土地本得通行
    豐樂路8之2巷道路，被告並無通行系爭土地之必要，系爭土
    地並無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被告通行系爭土地充
    其量僅係為便利或省時，實非可作為被告占有系爭土地之正
    當權源；縱使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此亦僅在公法上原告所
    有權之行使應受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目的之限制而已，被告
    如以原證7所示編號A1至A7所示水管、電表占用系爭土地，
    顯非為通行必要而使用。再者，被告所使用之如附圖所示Ａ
    部份，屬無權占用，而受有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41
    元（計算式：申報地價4,240×4×10%÷12＝141，元以下四捨五
    入），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自起訴
    時回溯前5年相當於租金之利益8,460元（計算式：141×12×5
    ＝8,460）。訴之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1
    編號Ａ部份之雜物（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移除，
    並將上開占用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⑵被告應將系爭房屋
    占用系爭土地上空如原證7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
    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以上A1至A7實際
    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拆除。⑶被告應給付原告8,46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⑷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第一項土地之
    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41元（卷第189頁）。
三、被告之抗辯：系爭土地是建商即原告父親賣房時留給住戶使用，自民國62年起至110年已48年皆做為巷道，供巷內12戶住戶通行以連接豐樂路，已是既成道路。而位於巷道內被告所有豐樂路8之12號房屋，是被告父親於63年9月14日購得，被告自64年開始已居住於○○路0○00號房屋，並於87年6月至9月間修繕，4個月期間，相關機具、磚塊、水泥、砂石、鋁窗等，都由該巷道即系爭土地進出，修繕完工後使用也無人提出異議，原告於103年3月8日始分割繼承取得系爭土地，雖保有所有權，但早已知悉巷道使用現況，並未提出異議，被告本來就有合理使用該巷道之路權。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土地上堆置雜物、停放機車，是隨時可以移動，並沒有侵占情事，而電表、信箱等皆是民生必需用品。原告請求被告將上開地上物拆除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之行使權利，已構成權利濫用。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法院之判斷：
（一）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房屋之所有
      權人，原告所指被告置放雜物處為如附圖所紅色線與綠色
      線之間，屬系爭土地之範圍內等事實，有系爭土地及系爭
      建物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卷第45頁、47頁)、地籍圖（
      卷第23頁)等資料在卷可參，並經本院會同台中市中正地
      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履勘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土地複
      丈成果圖（即附圖）附卷可憑（卷第125至137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
      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並於現場履勘時（110年12月14日
      ）於系爭房屋屋後置有如原證4照片（卷第31頁）所示雜
      物之事實，堪信為真實。
（二）按占有人無占有之本權者，為無權占有，而占有之本權可
      為物權或為債權（如租賃、借貸等）。而以無權占有為原
      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占有人對請求權人就其物有所
      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請
      求人於占有人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
      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
      則應認請求人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
      1552號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
      第2182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所有權人對於他人占有
      所有物之事實，負有舉證責任，占有人則就占有之合法權
      源，負有舉證之責甚明。經查，被告於審理中陳稱已將其
      屋後之雜物移除。雖原告於111年4月19日提出書狀時陳稱
      依111年3月17日至4月11日間被告占有爭土地之現狀(卷第
      190頁)為如卷附之原證8照片所示(卷第217頁)。觀諸，該
      照片所示系爭房屋屋後仍置有麻袋及少許空心磚。然被告
      否認置有麻袋乙事，原告亦無從提出該麻袋為被告所置之
      證明，自難認定被告現以麻袋占有系爭土地之事實。
 (三）次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
      、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土地所有權，除法
      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
      。民法第765條、第773條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查，如他
      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亦為民
      法第773條後段所明定。經查，依原告所提原證7照片所示
      ，固然原告主張之如聲明⑵原證7照片（卷第185頁）所示
      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
      氣、A7雨遮等物，由該照片及如附圖所示，堪認該等物品
      係存在於系爭土地上空。然查，系爭土地兩側建有12間房
      屋（包括系爭房屋），該等房屋至少於63年間即存在，且
      係原告之父親所建而出售，系爭土地至少自該時起即供該
      12戶房屋對外出入所用等情，業據兩造陳明(本院111年6
      月8日審理筆錄）。是以，上開12戶房屋之所有人雖未取
      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然原告之父親於建屋、建售時，即以
      系爭土地供上開12戶房屋出入之用，屬於該時出售該等12
      戶房屋之買賣契約內容，自合於該時買賣該等12戶房屋買
      賣契約當事人之真義。而原告係於103年間自其父親繼承
      取得，系爭房屋係自原告父親處購買等情，亦據兩造陳明
      ，並有卷附之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可稽（卷第45頁）。是
      原告雖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系爭土地卻無從為其個
      人所使用，而負有供該12戶房屋出入使用乙情，堪以認定
      。嗣於80年因系爭房屋後面道路（豐樂路8-2巷）之開通
      ，被告乃將系爭房屋之前門(即原大門)改為後門，並將大
      門改為自豐樂路8-2巷出入（註：由照片所示僅有2戶改大
      門方向，餘10戶則仍維原狀)，然此仍未變更系爭土地供
      上開12戶房屋對外出入豐樂路使用之性質。是以，被告所
      有如原證7照片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
      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等物雖存在於系爭土地上
      空，然卻無礙原告所有權之行使者，自不得排除之。是原
      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上開物品
      ，如其聲明第2項所示，於法即有未合，自無理由，應予
      以駁回。原告聲請測量上開部分，亦無調查之必要，併予
      敘明。
 (四）次查，系爭土地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已無從供
      所有權人原告以個人目的所使用，雖被告已將系爭房屋大
      門改向使系爭房屋之後面對面系爭土地，然仍未變更系爭
      土地係供上開12戶房屋對外出入豐樂路使用之性質，業如
      前述。則被告雖仍於後門置放少許空心磚(隨時可以移動
      ，非固定物)(原證8照片所示)，係方便供被告後門出入之
      用，未改變使用系爭土地之方式，自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
      。另被告既未放置麻袋，亦如前述，則原告民法第767條
      第1項中段請求被告移除上開雜物，並依同項前段請求返
      還置有麻袋、空心磚之該部分土地，而為如其聲明第1項
      所示，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再按，系爭土地既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原告雖
      具所有權，然無從供其個人所使用，業如前述，而被告雖
      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置放空心磚處及於系爭土空上空設有如
      原證7照片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
      5熱水器、A6冷氣、A7 雨遮等物，不論其使用之方式，是
      否合於約定，然既有權使用，即未因之獲有不當利益可言
      ，是原告本於民法第179條而為如其聲明第3、4項之請求
      ，於法亦屬無據，自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六）末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
      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查權利之行
      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
      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
      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
      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
      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
      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本件系爭土地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已無從供
      所有權人原告以個人目的所使用，業如前述，原告主張本
      件事實，情節實屬輕微，則有無上開權利濫用之情事，即
      非無疑，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頂前段、中段及
      第179條規定，為本件之主張如其聲明所示，均無理由，
      業如前述，爰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添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6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中簡字第2645號
原      告  何英蘭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  律師
            王雲玉  律師
            張志銓
被      告  游炎金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於民國111年6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台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如附圖1所示之地上物拆除）(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卷第23頁），並將該土地騰空返還原告。⑵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8,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⑶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至返還第1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41元。嗣經輾轉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如後述（卷第189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原告為坐落台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土地毗鄰之台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台中市○○區○○段000○號建物（即門牌號碼：台中市○○區○○路0○00號房屋）之所有權人（下稱系爭房屋）。然被告卻堆置雜物於系爭土地上，更有將如原證7（卷第185頁）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搭建於建物外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上開地上物及移除雜物，並返還該土地(雜物部分)（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且被告所有之仁和段345地號土地本得通行豐樂路8之2巷道路，被告並無通行系爭土地之必要，系爭土地並無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既成道路，被告通行系爭土地充其量僅係為便利或省時，實非可作為被告占有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縱使系爭土地為既成道路，此亦僅在公法上原告所有權之行使應受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目的之限制而已，被告如以原證7所示編號A1至A7所示水管、電表占用系爭土地，顯非為通行必要而使用。再者，被告所使用之如附圖所示Ａ部份，屬無權占用，而受有每月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141元（計算式：申報地價4,240×4×10%÷12＝141，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自起訴時回溯前5年相當於租金之利益8,460元（計算式：141×12×5＝8,460）。訴之聲明：⑴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1編號Ａ部份之雜物（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移除，並將上開占用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⑵被告應將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上空如原證7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以上A1至A7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測量為準）拆除。⑶被告應給付原告8,4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⑷被告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第一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41元（卷第189頁）。
三、被告之抗辯：系爭土地是建商即原告父親賣房時留給住戶使用，自民國62年起至110年已48年皆做為巷道，供巷內12戶住戶通行以連接豐樂路，已是既成道路。而位於巷道內被告所有豐樂路8之12號房屋，是被告父親於63年9月14日購得，被告自64年開始已居住於○○路0○00號房屋，並於87年6月至9月間修繕，4個月期間，相關機具、磚塊、水泥、砂石、鋁窗等，都由該巷道即系爭土地進出，修繕完工後使用也無人提出異議，原告於103年3月8日始分割繼承取得系爭土地，雖保有所有權，但早已知悉巷道使用現況，並未提出異議，被告本來就有合理使用該巷道之路權。原告主張被告於系爭土地上堆置雜物、停放機車，是隨時可以移動，並沒有侵占情事，而電表、信箱等皆是民生必需用品。原告請求被告將上開地上物拆除係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之行使權利，已構成權利濫用。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法院之判斷：
（一）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原告所指被告置放雜物處為如附圖所紅色線與綠色線之間，屬系爭土地之範圍內等事實，有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卷第45頁、47頁)、地籍圖（卷第23頁)等資料在卷可參，並經本院會同台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履勘測量，製有勘驗筆錄、及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附卷可憑（卷第125至137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被告則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並於現場履勘時（110年12月14日）於系爭房屋屋後置有如原證4照片（卷第31頁）所示雜物之事實，堪信為真實。
（二）按占有人無占有之本權者，為無權占有，而占有之本權可為物權或為債權（如租賃、借貸等）。而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占有人對請求權人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請求人於占有人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請求人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1年度台上字第2182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所有權人對於他人占有所有物之事實，負有舉證責任，占有人則就占有之合法權源，負有舉證之責甚明。經查，被告於審理中陳稱已將其屋後之雜物移除。雖原告於111年4月19日提出書狀時陳稱依111年3月17日至4月11日間被告占有爭土地之現狀(卷第190頁)為如卷附之原證8照片所示(卷第217頁)。觀諸，該照片所示系爭房屋屋後仍置有麻袋及少許空心磚。然被告否認置有麻袋乙事，原告亦無從提出該麻袋為被告所置之證明，自難認定被告現以麻袋占有系爭土地之事實。
 (三）次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土地所有權，除法令有限制外，於其行使有利益之範圍內，及於土地之上下。民法第765條、第773條前段，固定有明文。惟查，如他人之干涉，無礙其所有權之行使者，不得排除之。亦為民法第773條後段所明定。經查，依原告所提原證7照片所示，固然原告主張之如聲明⑵原證7照片（卷第185頁）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等物，由該照片及如附圖所示，堪認該等物品係存在於系爭土地上空。然查，系爭土地兩側建有12間房屋（包括系爭房屋），該等房屋至少於63年間即存在，且係原告之父親所建而出售，系爭土地至少自該時起即供該12戶房屋對外出入所用等情，業據兩造陳明(本院111年6月8日審理筆錄）。是以，上開12戶房屋之所有人雖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然原告之父親於建屋、建售時，即以系爭土地供上開12戶房屋出入之用，屬於該時出售該等12戶房屋之買賣契約內容，自合於該時買賣該等12戶房屋買賣契約當事人之真義。而原告係於103年間自其父親繼承取得，系爭房屋係自原告父親處購買等情，亦據兩造陳明，並有卷附之系爭土地登記簿謄本可稽（卷第45頁）。是原告雖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然系爭土地卻無從為其個人所使用，而負有供該12戶房屋出入使用乙情，堪以認定。嗣於80年因系爭房屋後面道路（豐樂路8-2巷）之開通，被告乃將系爭房屋之前門(即原大門)改為後門，並將大門改為自豐樂路8-2巷出入（註：由照片所示僅有2戶改大門方向，餘10戶則仍維原狀)，然此仍未變更系爭土地供上開12戶房屋對外出入豐樂路使用之性質。是以，被告所有如原證7照片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雨遮等物雖存在於系爭土地上空，然卻無礙原告所有權之行使者，自不得排除之。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規定，請求被告拆除上開物品，如其聲明第2項所示，於法即有未合，自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原告聲請測量上開部分，亦無調查之必要，併予敘明。
 (四）次查，系爭土地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已無從供所有權人原告以個人目的所使用，雖被告已將系爭房屋大門改向使系爭房屋之後面對面系爭土地，然仍未變更系爭土地係供上開12戶房屋對外出入豐樂路使用之性質，業如前述。則被告雖仍於後門置放少許空心磚(隨時可以移動，非固定物)(原證8照片所示)，係方便供被告後門出入之用，未改變使用系爭土地之方式，自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另被告既未放置麻袋，亦如前述，則原告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請求被告移除上開雜物，並依同項前段請求返還置有麻袋、空心磚之該部分土地，而為如其聲明第1項所示，於法亦有未合，亦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再按，系爭土地既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原告雖具所有權，然無從供其個人所使用，業如前述，而被告雖占有使用系爭土地置放空心磚處及於系爭土空上空設有如原證7照片所示編號A1水管、A2電表、A3信箱、A4水管、A5熱水器、A6冷氣、A7 雨遮等物，不論其使用之方式，是否合於約定，然既有權使用，即未因之獲有不當利益可言，是原告本於民法第179條而為如其聲明第3、4項之請求，於法亦屬無據，自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六）末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民法第148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查權利之行使，是否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應就權利人因權利行使所能取得之利益，與他人及國家社會因其權利行使所受之損失，比較衡量以定之。倘其權利之行使，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他人及國家社會所受之損失甚大者，非不得視為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此乃權利社會化之基本內涵所必然之解釋(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37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本件系爭土地負有供兩側12戶房屋出入之用，已無從供所有權人原告以個人目的所使用，業如前述，原告主張本件事實，情節實屬輕微，則有無上開權利濫用之情事，即非無疑，併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頂前段、中段及第179條規定，為本件之主張如其聲明所示，均無理由，業如前述，爰為判決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6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添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6    日

                                  書記官　黃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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